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的独立意见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在查阅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有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应收账款

保理、关联交易、关联担保、对外担保等议案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开展保理业务，有利于加

速流动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授权额度及授权期

限内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二）海南新国宾馆装修改造项目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三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鑫科技”）与海南海控中能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控中能建”）组成联合体拟承接海南新国宾馆装修改造项目施工总承

包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按照发包人要求，三鑫科技作为联合体

牵头人提供施工合同的履约保函、质量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施工合

同项下三鑫科技及海控中能建的合同履约事项、质量保证事项，海控

中能建向三鑫科技提供同等担保金额的反担保。 

本关联交易事项及关联担保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与发展需要与

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

实际情况，公司的有关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

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本关联交易事项及关联担保事项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 

（三）莺歌唱晚驿站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三鑫科技与海控中能建、中国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设计院”）组成联合体拟承接莺

歌唱晚驿站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EPC）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按

照发包人要求，三鑫科技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提供施工合同的履约担保，

担保范围为施工合同项下三鑫科技及海控中能建、建筑设计院的合同

履约事项，海控中能建、建筑设计院向三鑫科技提供同等履约担保金

额的反担保。其中由于建筑设计院为非关联方，为其提供担保事项属

对外担保。 

本关联交易事项及关联担保、对外担保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与

发展需要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的有关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

生依赖。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已回避表决，本关联交易事项及关

联担保、对外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我们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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